
摘要

二○一九年中期報告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PB2

IFRS 16 後基準
 

二○一九年
上半年 (1)

百萬港元

二○一八年
上半年

百萬港元 變動
    

服務收益 1,782 1,843 -3%

服務EBITDA 778 579 +34%

服務EBIT 151 173 -13%

股東應佔溢利 188 198 -5%

每股盈利（港仙） 3.90 4.11 -5%

每股中期股息（港仙） 2.93 3.10 -5%

IFRS 16 前基準
 

二○一九年
上半年 (1)

百萬港元

二○一八年
上半年

百萬港元 變動
    

服務收益 1,782 1,843 -3%

服務EBITDA 545 579 -6%

服務EBIT 142 173 -18%

股東應佔溢利 187 198 -6%

附註1： 集團於二○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IFRS 16後，截至二○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法定業績乃按IFRS 16為基準（「IFRS 16後基準」），而先前呈報截至二○一八年  

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同期之法定業績則按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為基準（「 I FRS  16前基準」）。為了可與前期業績進行同類比較，並能更佳反映管理層對

集團基本營運表現之意見，集團已就二○一九年首六個月之租賃會計處理提供根據 IFRS 16前基準編製之集團EBITDA、EBIT及股東應佔溢利之另一呈列方

式。有關 IFRS 16的更多詳情，請參閱中期財務報表附註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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